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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1-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羅馬書，這個禮拜我們讀羅馬書 8：1-13 節；今天我們就讀 8：1-2 節。 

我們感謝主給我們這樣的機會，能夠詳細的、慢慢的來讀羅馬書。羅馬書第

8 章是羅馬書最重要、最豐富的一章經文；我們要用三週的時間來讀第 8 章。

這一週讀第 8：1-13 節，這是成聖階段的最後一個論述；告訴我們聖徒怎麼

樣經歷聖靈的釋放。接下來第 8：14-39 節，是關於聖徒得榮的論述。我們

分兩個禮拜讀這一段經文：14-25 節是講到我們怎麼樣成為榮耀的後嗣; 29-

39 節告訴我們得榮的把握。讀完第 8 章，盼望聖徒們對於我們生機的救恩，

都能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是我們一生的經歷，一直到有一天主再來，

我們的身體得贖為止。  

這一週，我們就要讀完關於保羅對於成聖的論述。在羅馬書 7：24 節，保羅

歎息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當神的律來了，

就分別了善和惡，而在人的魂中，有心思為善的律，馬上與神的律相互呼應，

想要靠著自己來遵守神的律。在人的肉體裡，有肢體犯罪的律，這個律也立

即發動，並且比心思為善的律更為強大，就把人擄走，使人的意志降服於肢

體犯罪的律，人就不由自主地犯罪了。保羅落入這樣的光景中，就歎息說：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答案當然就是主耶穌基督。並且我們要

完全地依靠主耶穌基督，羅馬書第 8 章就繼續這樣的思路。 

 



第 1 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保羅在這裡強調的，不是耶穌基督的救恩，

因為這救恩已經完成了，我們也已經領受了。我們已經得著了重生，有了聖

靈的內住。這不是保羅所強調的，保羅強調的是耶穌基督完成救贖之後，創

造了一個恩典的範疇；光得著耶穌基督的救恩還不夠，還必須活在這個恩典

的範疇裡。只有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再定罪了。羅馬書 7 章是描述一

個蒙恩得救的聖徒，還在罪中掙扎的經歷。這個聖徒必須來到基督耶穌裡，

就是這一個恩典的範疇，才能夠經歷不再定罪了。請聖徒們注意，保羅說不

再定罪，而不是說勝過罪的權勢，或者勝過罪性，或者勝過肢體犯罪的律。 

在羅馬書 1-5 章，保羅強調罪人只要接受法理的救贖，就能不再被定罪而被

神稱義。我們前面說過，那完全是地位上的事。因為一接受耶穌基督救贖的

恩典，我們就有了地位，不再被神定罪，而被神稱義。到了第 8 章，講生機

的救恩，保羅還是從不被定罪開始。在這裡，保羅強調的是聖徒要一直停留

在基督耶穌裡，也就是駐留在這恩典的範疇中，我們就能夠在經歷上知道自

己不再被定罪。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駐留在恩典的範疇裡，我們就能夠

在地位上和經歷上都不再被定罪了。 

在第 7 章，保羅的經歷是要立志行善，卻總是以失敗收場。他追求得勝而得

不著，好像他越追求得勝就越失敗。而每一次的失敗都帶來定罪的感覺，失

敗越多，這定罪的感覺就越強烈。因此到了第 8 章，保羅回到了恩典的範疇

裡，他第一個經歷的是不再定罪了。 

好像保羅照著他的經歷告訴我們，人都很在意得勝，因此越想得勝就越失敗；

而神好像根本不在乎我們是否得勝。不論我們的光景如何，只要我們回到基



督耶穌裡，神就說不再定罪了。神看重的是以基督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事實，

只要我們站在這恩典的範疇裡，取用基督所完成的救恩，神就不再定罪。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這句話的寶貴。我們很容易站在自

己的光景中，以自己的情形來到神面前。如果我今天又讀經、又禱告、又覺

得很剛強，我來到神面前，好像就更理直氣壯，更能夠抬頭挺胸。如果我今

天又軟弱、又失敗，就羞羞慚慚的來到神面前，好像自己似乎要失去地位一

樣。這是我們的情形。但是神根本不管我們情形如何，只要我們來到神面前，

祂就說：不再定罪了。 

當我們剛強的站在神面前，神不定我們驕傲的罪; 當我們軟弱的站在神面前，

神也不定我們失敗的罪。只要我們能夠站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中，神看到的，

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已經替我們付清了罪的代價，神就不再定罪了。追求得

勝的心志是好的，可是得勝唯一道路，就是留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中。不是我

們要努力去勝過，一旦我們立志要得勝，我們就落在魂中心思為善的律裡，

結果就被肢體犯罪的律所打敗，而落入第 7 章「我真是苦」的光景中。因此，

得勝的秘訣，就是留在基督耶穌裡。 

 

第 2 節：「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

的律了。」 

當我們留在基督耶穌恩典的範疇裡，就另外有一個律開始運作，就是賜生命

聖靈的律。英文版都是直接照著希臘原文翻譯的，KJV 是翻成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可以翻成生命之靈的律。當我們蒙恩得救之後，聖靈進入

我們的靈中，點活了我們的靈，又住在我們的靈裡面，我們就得著了從神而



來永遠的生命，就是 zoe，這是一個屬靈的生命。屬靈的生命就有屬靈生命

的律，就是生命之靈的律。這個律要供應生命，zoe 到我們的魂裡。所以，

合和版翻成賜生命聖靈的律也沒有錯，我會把這兩個翻譯交叉使用，賜生命

聖靈的律，或者是生命之靈的律。 

在前一節說到，在基督耶穌裡就不再定罪了；到了這一節就往前進了一步，

我們還被釋放了。神看到基督的救恩，就不再定罪，我們還是要藉著生命之

靈的律，才能得著釋放。我們本來犯罪了，是被肢體犯罪的律所轄制，現在

生命之靈的律來了，這個律比肢體犯罪的律更強大，就能夠釋放我們，使我

們脫離罪和死的律。保羅在這裡用了罪和死的律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一方面說出罪的律就會帶出死亡，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說出，我們的舊人死了，

就脫離了律法，因此就能夠從律法得著釋放。 

或許你會問，生命之靈的律為什麼會遠大於罪和死的律呢？當神的律來了，

罪就在人的裡面發動，並且鼓動人越過神的律而犯罪，犯罪之後就帶來死亡，

這是罪和死的律的運作模式。生命之靈的律，是來自屬靈的生命，這個生命

是來自神的；這個生命的行動法則就是生命之靈的律，這個律是完全與神的

律一致的。因此，只要依據生命之靈的律生活行動，我們所行的一切事自然

都是合乎神的律。這就使得罪和死的律完全沒有用武之地；罪和死的律是藉

著神的律來轄制人。 

當人活在魂的律中，就是心思中想要為善，想要遵守神的律，就會發現人根

本沒有能力遵守，反而被罪和死的律擄走，犯罪並且落入死的光景中。如果

人回到基督耶穌裡，取用生命之靈的律，它就得著復活生命的供應，讓人從

死亡之中活過來。藉著悔改、認罪，除去人的罪，使人得著清潔的良心；屬



靈的生命就能夠經過良心供應到人的魂中。當人的魂被聖靈主導，人的言語

行為就自然合乎神的律，人就脫離了罪和死的律了。 

每一個生命，都有這個生命運作的律。我們身體的生命順從肢體犯罪的律; 

我們魂的生命順從心思為善的律; 我們靈的生命就順從賜生命聖靈的律。這

三個律交互作用，爭奪魂中的主導權，也就是意志到底要順服哪一個律？ 

意志一旦決定之後，就能夠支配身體而產生行動。我們的心就是我們的魂加

上兩個眼睛，一個是好的心眼，就是我們的良心; 另外一個是壞的心眼，就

是我們的私慾。良心是靈供應生命給魂的通道，私慾是肉體引誘魂的通道。 

如果一個聖徒離開了恩典的範疇，他的良心就不敏銳，甚至蒙上了脂油還未

察覺，以至於聖靈不能夠順暢的供應生命到人的魂裡。這時候他的肉體會牽

動私慾，雖然會受到心思為善的律一些的抵抗，但是肢體犯罪的律更為強大，

讓人的意志順服，人就順服了私慾的牽引而犯罪了。聖徒要從罪和死的律得

著釋放，只能藉著賜生命聖靈的律。這個律能夠供應復活的生命，因此自然

能夠勝過死亡的光景，並且帶領人脫離罪和死的律。但是，賜生命聖靈的律

要能夠合適的運作，也需要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就是要駐留在基督耶穌的恩典裡。蒙恩得救之後，我們雖然有聖靈的

內住，並且聖靈不會離開，這是我們得救的把握。但是，我們還要操練，要

駐留在基督耶穌裡，也就是我們要留在恩典的範疇裡。在每天的生活中，很

難每時、每刻都留在基督耶穌裡，因此我們要把握每一個機會，駐留在恩典

的範疇中。我們要定時的參加教會的聚會，不能夠缺席，我們人在聚會中，

能夠讓我們接受新鮮的話語供應，並且享受與聖徒之間的交通，這能夠幫助

我們生命的成長。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每天都需要有固定的靈修時間，



在神面前讀經、禱告、唱詩，並且與主有親切的交通。藉著交通中，可以反

省這一天我們得罪神和得罪人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要維持良心的清潔。在使徒行傳 23：1 節，保羅在耶路撒冷的

公會受審的時候，他就強調他對人、對神常存著無虧的良心。如果良心的虧

欠不除去，聖靈就沒有辦法供應生命到人的魂裡，人的魂就會受罪和死的律

所支配。要去除良心的虧欠，其實很簡單。約翰一書 1：9 節，「我們若認

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我們只要認罪，取用基督的寶血，神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這樣我們就能維持清潔的良心。 

第三，聖靈自由的運行。哥林多後書 3：16-17 節，「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

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我們的心轉向主，良心又是清潔的，聖靈就能夠把主的豐富，供應到我們的

魂裡；而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當我們的心轉向主，聖靈就能夠

自由地在我們的心中，或者更準確地說，能夠在我們的魂中自由地運行。 

就使我們的心思，思想主的事; 使我們的情感，喜愛主的事; 使我們的意志

決定跟隨主。 

這樣，我們就脫離了罪和死的律了，我們就得著了真自由。脫離了保羅在羅

馬書 7：24 節所說的情形，「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賜生命聖靈的律能夠在我們魂中自由運作，就能夠使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

我們脫離肉體的領域，進入靈的領域; 脫離罪的領域，進入神聖的領域; 脫

離死的領域，進入復活的領域; 脫離一切消極的、屬世的、撒旦的領域，而

進入神愛子的光明國度裡。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在基督耶穌裡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

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這是何等榮耀的

宣告！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做成一切，我們不需要自己掙扎、自己努力，只

要留在耶穌基督恩典的範疇裡，並且藉著生命聖靈之律的供應，我們自然就

能夠脫離罪和死的律，我們就能夠勝過我們與生俱來的罪性。不是靠著自己

的努力，而是靠著聖靈供應各樣的豐富。親愛的主，我們是何等的感謝你！ 

你不僅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完成了救贖，又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你也為我們

預備了一個恩典的範疇，讓我們能夠留在恩典裡，就能夠經歷得勝。這是何

等簡單又榮耀的應許！幫助我能夠一直駐留在恩典的範疇中，不靠自己的努

力而享受得勝的喜樂和平安。保守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

聖名！ 


